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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第七十六年 

议程项目 37   

中东局势 
 

  

  2021 年 3 月 19 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根据阿拉伯国家联盟议事规则，谨以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理事会

前任主席(2020 年 9 月 9 日至 2021 年 3 月 1 日)的身份，随函转递阿拉伯国家联

盟部长级理事会在埃及担任轮值主席期间于 2020 年 9 月 9 日在开罗阿拉伯国家

联盟总部举行的常会上通过的题为“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第 8548 号决

议(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7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罕默德·伊德里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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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19 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 

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理事会， 

  审议了： 

• 秘书处的说明， 

• 秘书长关于秘书处闭会期间活动的报告， 

 重申首脑级理事会和部长级理事会通过的相关声明和决议，其中最近的是

2019 年 3 月 31 日突尼斯首脑会议通过的第 758 号决议(第 30 届常会)、2020 年 3

月 4 日部长级理事会通过的题为“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第 8480 号决议

(第 153 届常会)和 2019 年 5 月 30 日在沙特阿拉伯麦加举行的阿盟特别首脑会议

通过的最后公报， 

 回顾 2020 年 9 月 7 日举行的常驻代表级理事会会议的成果， 

  决定 

1. 强调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必须以睦邻和不使用

或威胁使用武力原则为基础；谴责伊朗违反国际法准则及睦邻和国家主权原则干

涉阿拉伯国家内政；促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采取挑衅行为，这些行为不利于建

立信任，并对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2. 强烈谴责与伊朗有关联的胡塞恐怖主义民兵从也门境内向沙特阿拉伯部署

无人机和发射伊朗制弹道导弹；认为这一行动是对沙特阿拉伯的公然侵略和对阿

拉伯国家安全的威胁；重申沙特阿拉伯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保卫其

领土的合法权利；支持沙特阿拉伯针对伊朗的侵犯行为在国际法框架内决定采取

的任何措施； 

3. 最强烈地谴责 2019 年 9 月 14 日对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

袭击中针对艾卜盖格和胡赖斯油田动用了伊朗制武器；欢迎联合国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布的报告，其中强调伊朗政权对这种破坏行为负有责任；表示全力支持沙

特阿拉伯及其为保卫领土和对抗对其石油设施的攻击而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因

为这种攻击对阿拉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谴责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领水和阿曼湾

破坏商船的行为；强调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坚定立场，抵制伊朗威胁阿拉伯湾和其

他海上通道的能源安全、自由和近海设施安全的任何企图，这种企图对该地区和

世界的安全与和平构成明显、严峻的威胁，并危及全球经济的稳定； 

4. 声讨并谴责伊朗持续干涉巴林内政的行为，包括支持恐怖主义、训练恐怖主

义分子、走私武器和爆炸物、煽动宗派纷争，继续在各个层面发表意在破坏安全、

秩序和稳定的言论，并在巴林建立了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代理人恐怖主义组织

正义联盟旅和真主党资助和训练的恐怖主义团体，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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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所载、国际法所规定的睦邻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支持巴林为保障自身安全

和稳定所采取的一切打击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的措施； 

5. 赞扬沙特阿拉伯和巴林安全机构作出努力，成功挫败了多起恐怖主义阴谋，

并逮捕了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恐怖主义组织黎巴嫩真主党支持下企图实施这些

阴谋的恐怖主义团体成员； 

6. 谴责伊朗政府的政策及其对阿拉伯事务的持续干涉，这只会助长宗派和宗教

冲突；强调伊朗政府不得支持煽动此类冲突的团体，特别是在海湾阿拉伯国家；

促请伊朗政府停止支持和资助阿拉伯国家的民兵和武装团体，特别是停止在也门

的干涉行为，停止支持和武装忠于伊朗但敌视也门合法政府的民兵；又特别指出

伊朗政府必须停止利用也门作为向也门邻国发射导弹的平台，停止威胁曼德海峡

和红海的海上航行，因为这种行为有损于也门及其邻国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和稳

定，并明显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2216(2015)号决议； 

7. 全力支持科威特国针对被称为“阿卜杜利小组”的恐怖主义小组采取的所有

步骤；强调科威特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行为，

此种行为仍在继续，尽管科威特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他成员一道努力

开拓与伊朗的对话渠道，以期加强该地区安全与稳定； 

8. 追究黎巴嫩政府的伙伴——恐怖主义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的责任，因为真主党

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向它们提供先进武器和弹道导弹；

谴责该组织秘书长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也门发表的敌对和

煽动性言论以及令人发指的辱骂，这些言论构成对这些国家内政的公然干涉，意

在煽动纷争和仇恨；强调真主党必须停止散布极端主义和宗派主义，停止干涉他

国内政，不向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或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任何支持，停止利用宗教

情绪煽动宗派纷争和暴力的煽动性言论； 

9. 禁止由伊朗资助、使用阿拉伯卫星进行广播的卫星频道，因为它们威胁阿拉

伯国家安全，煽动宗派、宗教和种族纷争，并请秘书长与有关各方一道采取后续

行动落实这项决定； 

10. 谴责并遗憾地注意到伊朗官员继续针对阿拉伯国家发表煽动性敌对言论，呼

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停止发表敌对言论或实施挑衅行为，并停止针对阿拉伯

国家的媒体宣传运动，因为这种行为是对这些国家内政的公然干涉； 

11. 强调必须监测伊朗破坏该地区各国安全与稳定的活动和企图，并强调必须减

少伊朗对阿拉伯国家内政的干涉，特别是对也门的干涉，因为该问题涉及整个海

湾，关系到海湾各国和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安全； 

12. 推动属于区域和国际组织的阿拉伯国家加大外交努力，以着力强调伊朗政权

的行径、其对暴力、宗派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支持及其对区域和国际安全构成的威胁； 

13. 努力设计多种媒体形式的宣传运动，揭露伊朗政权好战的真实面目以及该政

权继续奉行敌对扩张主义外交政策、持续支持宗派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

做法； 

https://undocs.org/ch/S/RES/221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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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谴责伊朗持续占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三个岛屿(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

布穆萨岛)；表示支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恢复对这些根据国际法属于被占领土

的岛屿的主权所采取的一切和平手段和措施； 

15. 强调伊朗必须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2231(2015)号决议；强调必须建立有效机

制，以核查相关协定的遵守情况，开展视察并履行监督职能；强调一旦伊朗不履

行协定规定的义务，必须迅速有效地重新实施制裁；还强调伊朗必须成为所有关

于核安全和环境保护区域条约的缔约方； 

16. 谴责伊朗干涉叙利亚危机，这对叙利亚的未来及其主权、安全、稳定、国家

统一和领土完整产生严重影响，并强调这种干涉有损于根据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和

平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努力； 

17. 促请伊朗从所有阿拉伯国家撤出其附属民兵和武装人员，并停止支持阿拉伯

国家、特别是叙利亚和也门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民兵； 

18. 强调阿拉伯国家应继续向阿盟秘书处提交关于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

定期报告； 

19. 请秘书长继续与阿拉伯四方委员会成员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席)、巴林、

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外交部长协调，以期继续制定一项阿拉伯行动计划，应对伊

朗在阿拉伯地区的干涉行为，并动员国际社会支持阿拉伯反对伊朗的干涉； 

20. 继续向联合国有关机构通报伊朗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2216(2015)和 2231(2015)

号决议、严重威胁阿拉伯国家安全的情况； 

21. 继续将题为“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项目列入阿拉伯与国际和区域群

组的合作平台的议程； 

22. 请联合国有关机关根据《联合国宪章》关于禁止干涉他国内政的第二条第七

项，将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问题列入各自议程； 

23. 请秘书长监测本决议执行情况，并向理事会下届常会提出报告。 

(第 8548 号决议——第 154 届常会——第二次会议——2020 年 9 月 9 日) 

– 伊拉克共和国正式表示对议程项目 4 下题为“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

政”的决议草案第 4、5 和 8 段保留意见。伊拉克还表示对四方委员会

发表的关于伊朗局势和该国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新闻谈话保留意见。 

– 黎巴嫩表示对关于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决议草案第 4、5 和 8 段

保留意见。 

黎巴嫩反对提及被称为恐怖主义组织的真主党，并反对提及其为政府的一部分的

事实。这种指称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并未得到联合国的认可，也有悖于《阿拉

伯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特别是其中对抵抗运动与恐怖主义所作的区分。真主党

在黎巴嫩扮演着重要角色，代表着大量黎巴嫩人，并在议会中有大量代表。我们

谴责任何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行为。我们要求删除所有提及真主党的内容，以

便我们能够不作任何保留地支持整项决议。 

https://undocs.org/ch/S/RES/2231(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16(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31(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31(2015)

